
关于操小婷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武汉东湖学院副处职（级）以上管理人员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规定，经董事会研究决定：

聘任操小婷同志为校友会办公室主任（正处职）；

聘任吕少仿同志为教育教学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（正处职）；

胡榆同志兼任武汉东湖学院低空经济学院院长；

聘任朱志雄同志为武汉东湖学院低空经济学院教学副院长；

聘任纪昂同志为武汉东湖学院低空经济学院学工副院长；

聘任刘莉同志为教务处副处长；

聘任王黎黎同志为法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；

聘任秦杨同志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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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刘璞同志为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德发同志兼任创新创业学院院长；

胡伟同志兼任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创新创业学院日常

工作）。

免去戴丽丽同志兼任的创新创业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操小婷同志教育教学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刘莉同志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文秀同志教务处副处长职务；

免去张贝丽同志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延召同志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助理职务；

免去王黎黎同志法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助理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 年 6 月 4 日

抄送：各位校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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